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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玉县 2025 年中央财政“三北”工程林草

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退化林修复

甲方（全称）：右玉县林业局

乙方（全称）：山西煜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本

着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甲乙双方就本工程施

工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右玉县 2025 年中央财政“三北”工程林

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退化林修复（第二标段）

2、工程地点：右玉县李达窑、威远镇、新城镇、右卫

镇。

3、工程内容：退化乔木林修复，作业面积 4661.3 亩，

补植树种为云杉，具体内容详见附表。

4、技术指标:面积合格率 100%，林木良种使用率 80%；

干旱、半干旱区新栽植苗木成活率达到 70%以上；修复三年

后苗木株树保存率达到 65%以上。

5、施工合同工期：施工期 5 个月。

6、管护期：抚育管护期 25 个月，在管护期内，乙方负

责栽植苗木的管护，如达不到作业设计要求标准，又拒不履

行合同条款，乙方五年内禁止其在右玉县林业局从事造林绿

化等相关工程的投标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在其实施本合同的全部工作中遵守与本合同有

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程，并承担由其自身违反法律、法规和

规程的责任。

2、甲方工程开工前须向乙方提供相关施工图纸，技术

标准等施工技术资料。

3、甲方在工程开工前及时组织监理、施工等单位进行

技术交底。

4、甲方按合同规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工程价款。

5、甲方按合同及时组织第三方进行工程验收等工作。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在实施本合同的全部工作中遵守与本合同有关

的法律、法规和规程，并承担由其自身违反法律、法规和规

程的责任。

2、乙方在工程开工前及时组织人员，调配施工设备、

材料，编制监理单位要求的相关资料。

3、乙方严格按施工图纸记作业设计内容和本合同中有

关的技术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工作。

4、乙方在施工进入隐敝工程、关键工序、关键部位及

时通知监理人员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

5、乙方按本合同规定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及时申请验

收，严格履行本合同规定其管护期的各项职责，并承担本合



同规定的其它义务和责任。

6、乙方要严格履行县级相关规定，接受县项目推进中

心、财政投资促进中心的监督检查，及时提报相关资料。

三、工程进度

1、乙方应积极准备人力、材料、施工机械等，编制监

理方要求的相关资料，并经监理单位同意即可施工。

2、乙方须按甲方和监理方确认的进度计划组织施工，

接受甲方和监理人员对进度的检查、监督。

3、乙方确因不可抗力等非乙方原因及风险造成了工期

延误，应在事件发生后 14 天内就延误的工期以书面形式向

监理人员报告，批准后方可顺延工期。

4、乙方必须按合同约定竣工日期或甲方和监理人员同

意顺延工期竣工。否则，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四、工程质量与检验

1、甲方和监理人有权对全部工程的所有部位及任何一

项工序、材料进行检验，乙方应为甲方和监理人员的质量检

验提供一切方便。

2、乙方负责采购的苗木无病虫害，无残次不合格苗木，

苗木栽植时，需经监理人员检验。

3、工程质量标准：面积合格率 100%，林木良种使用率

80%；干旱、半干旱区新栽植苗木成活率达到 70%以上；修复

三年后苗木株树保存率达到 65%以上。

五、合同价款与工程款支付



(一)合同价款

本工程合同价款:

大写：叁佰贰拾柒万贰仟陆佰玖拾捌元柒角叁分(小

写:3272698.73 元)。

(二)工程款支付

1、甲方按照财政、上级业务部门相关要求，结合项目

实际，分次支付乙方工程款项，比例为总价款的 3:4:3 即:

签订合同开工后预付 30%，工程完工验收达标支付 40%，管

护期结束付清全部工程款项。

2、乙方按合同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并

自查合格后，向监理和甲方提出验收申请。

六、违约责任

(一)甲方违约

1、甲方不按合同约定的内容和时间提供应由甲方负责

的图纸、质量标准以及其他乙方施工所需的条件。

2、甲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履行义务的其他情

况。当发生以上情况时，甲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其违约

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顺延延误工期。

(二)乙方违约

1、因乙方原因不能按合同书约定的竣工日期或甲方和

监理人员批准顺延的工期竣工。

2、因乙方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书约定的质量标准。

3、乙方在管护期拒绝按合同书约定的内容履行义务或



质量标准达不到要求。

4、乙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履行义务的其他情

况。

5、当发生以上情况，乙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其违

约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6、乙方承担违约损失后，如果甲方要求乙方继续履行

合同时，乙方仍应继续履行。

七、争议的解决

甲方、乙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可以和解或要求上

级主管部门调解。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和解、调解不成

的，双方可以达成仲裁协议，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直

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八、其他

1、工程在实施过程中，确需要发生变更时，不论是谁

提出的变更，均应经甲方、乙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及县

级相关单位批准同意后方可变更。

2、乙方应对其在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并对各自人员的安全负责。乙方在施工现场要采取必要的安

全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由于乙方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

责任由乙方全部承担，甲方概不负责。

3、管护期内，乙方应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管护职责，

确保工程符合质量标准。

4、本合同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5、本合同工程价款全部支付、且管护期满后终止。

6、本合同书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

甲方(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沈强

乙方(公章) :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郑小乔

签订日期：2025 年 10 月 24 日



8

附表
右玉县 2025 年中央财政“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退化林修复（退化乔木林）作业设计汇总表-第二标段

乡镇 村 小班号
小班面积

（亩）

修复面积

（亩）
退化等级

补植补造

树种组成
苗木规格

（H：苗高 d：地径）

补植株树

（株）
密度（株/亩）

李达窑乡 暖泉村 1 75.7 75.5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5587 74

李达窑乡 暖泉村 2 8.3 8.3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614 74

李达窑乡 暖泉村 3 290.2 290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1460 74

李达窑乡 暖泉村 4 9.8 9.8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725 74

李达窑乡 暖泉村 5 276 276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0424 74

李达窑乡 林家堡 6 7.9 7.9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585 74

李达窑乡 林家堡 7 313.6 313.5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3199 74

李达窑乡 马堡村 8 215 215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5910 74

李达窑乡 马堡村 9 241.8 241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7834 74

李达窑乡 马堡村 10 402.8 402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9748 74

李达窑乡 永胜元村 11 30.3 30.3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242 74

李达窑乡 永胜元村 12 11.8 11.8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873 74

李达窑乡 永胜元村 13 48.4 48.4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3582 74

李达窑乡 永胜元村 14 92.2 92.2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6823 74

李达窑乡 厂湾村 15 14.7 14.7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088 74

李达窑乡 薛家堡村 16 55 55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4070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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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窑乡 薛家堡村 17 19.3 19.3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428 74

李达窑乡 薛家堡村 18 39.4 39.4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916 74

李达窑乡 韩庆湾村 19 153.7 153.5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1359 74

李达窑乡 韩庆湾村 20 12.7 12.7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940 74

李达窑乡 韩庆湾村 21 14.4 14.4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066 74

李达窑乡 韩庆湾村 22 139.3 139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0286 74

右卫镇 李家堡村 23 34.8 34.8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575 74

右卫镇 李家堡村 24 4.8 4.8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355 74

右卫镇 联兴村 25 34.1 34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516 74

右卫镇 八里铺村 26 43.7 43.7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3234 74

右卫镇 八里铺村 27 70.6 70.5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5217 74

右卫镇 黑流堡村 28 140.6 140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0360 74

右卫镇 黑流堡村 29 124.3 124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9176 74

右卫镇 袁家窑村 30 235.7 235.5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7427 74

右卫镇 袁家窑村 31 26.2 26.2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939 74

右卫镇 袁家窑村 32 109.9 109.5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8103 74

新城镇 邓家村 42 367.4 367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7158 74

新城镇 邓家村 43 348.2 348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5752 74

新城镇 梁家店村 44 94.4 94.4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6986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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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镇 马官屯村 45 34 34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516 74

新城镇 马官屯村 46 22.3 22.3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650 74

新城镇 马官屯村 47 21.4 21.4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584 74

新城镇 小蒋家屯村 48 76.7 76.7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5676 74

新城镇 梁家油坊村 49 45.1 45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3330 74

新城镇 梁家油坊村 50 32.6 32.6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412 74

威远镇 范家堡村 51 34.8 34.8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575 74

威远镇 范家堡村 52 28.9 28.9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139 74

威远镇 范家堡村 53 22.8 22.8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687 74

威远镇 范家堡村 54 4 4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296 74

威远镇 东刘家窑村 55 85.9 85.9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6357 74

威远镇 东刘家窑村 56 14.6 14.6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080 74

威远镇 张千户岭村 57 10 10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740 74

威远镇 张千户岭村 58 21.7 21.7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606 74

威远镇 张千户岭村 59 87.2 87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6438 74

威远镇 张千户岭村 60 17.5 17.5 重度 云杉 H≥50cm； D≥1cm 1295 74

合计 4666.5 4661.3 / / / 344936 /


